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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航学„2012‟12 号 

为激励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、努力进取，在德、智、

体、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

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》桂政发„2007‟27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

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评选细则。 

一、评选范围 

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用于奖励我院全日制本专科（含高职）学

生中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。 

二、评选名额和资助标准  

1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推荐名额 

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推荐名额由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下达，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再根据各系学生人数比例将名额分

配到各系。 

2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奖金标准 

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 

1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 

2、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，无违纪违规现象，未

受过学院违纪处分；  

3、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 

4、积极参加公益活动，坚持锻炼身体，达到国家体育锻炼合格

标准；  

5、学习成绩优秀或者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秀，无不及格

现象; 

6、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简朴。  

四、评选程序 

1、在规定时间内，学生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基本申请

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向所在系提出申请，并递交《广西壮族自治区

人民政府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； 



 －22－ 

2、各系对申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和初

步评审，确定建议名单后要向本系师生公示5个工作日。在广泛征求

意见后，将初评名单和有关材料报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； 

3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各系上报的有关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

的申请材料和初评名单进行汇总评审后，在全院公示5个工作日，接

受全院师生的监督，然后报学院领导审核； 

4、学院在规定时间内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最终审定名单

及有关材料报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。  

五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管理  

1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评选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家庭经

济困难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关怀，各系负责组织实施时要高度重视，

切实加强领导，严格依照评审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

原则；  

2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主要用于改善学生本人的学习和生活

条件，在评选过程中严禁不正之风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，如发现获奖

学生有宴请、抽烟酗酒或购买高档消费品等铺张浪费行为的，撤消荣

誉并给予当事人纪律处分； 

3、获得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的同学，必须参加学院或本系组

织的公益活动，无特殊原因不得缺席。 

六、本细则自2012年9月1日起执行 

七、本细则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2012 年 9 月 7 日 

  




